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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藝術類志工隊申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檢附立案文件 

以函送或郵寄方式 

送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

(以下稱臺東縣政府文化處) 

由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受理審核 

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

核備函及成立證書予運用單位

為 

 

不通過 

補
件
修
正
資
料(

免
備
文) 

通過 


